
五指山市番茅路原味精厂“8·30”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1年8月30日下午约15时30分，五指山市番茅路原味精厂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约18万元。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2021年9月2日，市政府批准成立了

五指山市番茅路原味精厂“8.30”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和医疗救助组，事故调查组由市应急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人社局等单位组成，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邀请市监委派员参加，全程监督事故调查工

作。医疗救助组由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信访服务中心、市总工会、市人社局等单位组成，负责伤者的医

疗救助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

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

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

一、基本情况

五指山市番茅路原味精厂，位于五指山市通什镇福关村附近、原通澳机场西侧。原为海南味精厂，1987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撤销后更名为通

什市味精厂，厂区占地面积57880平米，内有厂房、车间及干浸膏仓库、锅炉房、煤场、煤渣场、仓库、食堂、化验室、环保池、晒场等建筑物、

构筑物及设施。通什市味精厂破产后，2002年-2011年6月，原海南制药厂负责人黄铃擅自占用该厂房使用。2011年归原五指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

会管理。2011年7月-2013年12月31日，原五指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将厂房租赁给海南九芝堂药业有限公司使用。2014年起海南九芝堂药业有限

公司不再租用该厂房，厂房一直空置至今。因债权问题，2019年10月18日原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

让协议》，以400万元购买原通什市味精厂债权。2020年8月10日，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无偿收回通什市味精厂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

公告函》（五自然资函〔2020〕240号）拟无偿收回该土地，2020年12月8日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WZSJS-2020-85-A、B两宗地块符合净地条件确

认书》确认土地权属，2020年12月8日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五指山市WZSJS-2020-85-A、B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方案的批复》

（五府函〔2020〕125号）同意挂牌出让A、B两宗地块。2021年1月18日，《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五

自规资成字〔2021〕1号）受让单位为海南中民乡村投资建设有限公司。2021年6月，五指山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对该地块的附着物进行危房鉴定、

资产评估、测绘等工作，目前，地块上的青苗赔偿及清表工作尚未完成。

二、事故相关单位和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一）五指山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

资产管理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688717931382282，宗旨和业务范围：协助实施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国有资产产权界定登记划转处置及

产权纠纷调处工作，编制汇总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草案…….。住所：五指山市三月三大道120号市财政局办公大楼一楼；法定代表人：刘

智。

（二）五指山通什荣荣废旧金属回收站

废品回收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60000MAA8YC4730，注册日期：2021年7月19日；类型：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个人经营；经营者：

林枝荣（身份证号：440821197610******）；经营场所：海南省五指山市通什镇畅好居委会红星社区原作业区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再生资源

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三）五指山通什什乐废品回收站



承揽施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60000MA5U0LA04H；注册日期：2021年5月18日；类型：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个人经营；经营者：

李国建（身份证号：440888198308******）；经营场所：海南省五指山市通什镇福安村什阳村全聪聪自建房左侧两层楼；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再

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四）黄慧玲，女，黎族，60岁，政治面貌：中共党员，身份证号：460001196012******，原通什味精厂退休人员，现住五指山市廉租房5栋

608号。

三、天气情况

事故发生时原味精厂的天气情况：小雨。

四、事故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2021年8月29日下午约14时30分，李国建带着罗成、罗兵、方国和俞斌四个人到原通什味精厂干浸膏仓库拆屋顶的铁皮，至8月30日上午，屋顶

铁皮已经拆卸完，铁架已经切割下来一部分。8月30日下午约14时30分，罗成、罗兵、方国和俞斌四个人再次到干浸膏仓库拆屋顶铁架，当时罗

成、罗兵兄弟俩在高7.5米宽35公分的墙体上作业，分别负责切割房顶上的铁架，俞斌和方国两人分别在两边墙体外的地上挪乙炔和氧气气瓶。约

15时30分，罗成、罗兵分别切割左右的铁架，就在铁架往下掉的刹那，俞斌突然看到罗成也往下掉，俞斌就大声喊“他掉下来了，赶紧过来”，这

时方国就从另外一侧往罗成作业的这边跑，一边跑一边拨打110，俞斌和方国跑进车间里就看到罗成身体坠落在拆卸下来的铁皮上，脸朝天，口吐

白沫。当时天下着毛毛雨，俞斌、方国和罗兵用铁皮为罗成挡雨，不敢搬动罗成的身体。约半个小时后，120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将伤者送往省第

二人民医院抢救。接到事故报告后，市应急管理、公安、综合行政执法、通什镇、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和单位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

迅速开展事故现场勘察，指导事故调查工作。同时，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等相关单位，马上赶赴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现

场了解伤者情况，协调医院做好伤者的救治工作。8月31日下午，因伤情严重，家属将罗成转院至海南省人民医院抢救。事故调查组、医疗救助组

多次协调相关单位和人员，筹措资金落实伤者的医疗费65450元。至9月25日，罗成已脱离生命危险，已转入普通病房。

五、受伤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者情况

罗成，男，汉族，37岁，湖北省大冶市汪仁镇竹林湾村竹林湾036号，无固定职业，切割工人（无特种作业操作证），身份证号码：

420281198408******。

（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8万元（含8月30日至10月15日医疗费约18万元）。

六、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原通什市味精厂，位于五指山市通什镇福关村附近、原通澳机场西侧。发生事故的地点为干浸膏仓库，至事故发生之日，车间及干浸膏仓库门

窗已损毁，仓库房顶铁皮已被拆，钢铁架部份已拆。经现场勘查和分析，罗成、罗兵两人拆卸铁架是采取热切割作业，从墙体往内50公分处将铁架

切割，罗兵作业面 墙体上预埋件完好，顺利切割断开，罗成作

业面墙体上预埋件固定件（铁架）已脱落。由于铁架重力原因，铁架割断的瞬间墙体上预埋固定件脱落，将在墙体上作业的罗成扯拉从高处坠落。

 

 



车间及干浸膏仓库（图一）

罗成作业面（位置）墙体（图二）

罗兵作业面（位置）墙体（图三）



罗成坠落点（图四）

 

罗成的切割工具（图五）

切割位置及墙体预埋件脱落（图六）



切割位置及墙体预埋件脱落（图七）



尚未拆卸下来的铁架（图八）   

 

               

乙炔和氧气瓶（图九）

 

七、事故调查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黄慧玲

原通什市味精厂退休工人黄慧玲，联系到五指山通什荣荣废旧金属回收站个体经营户林枝荣。8月25日黄慧玲带着林枝荣到原味精厂去看仓库

铁棚，两人谈好5000元的价格，黄慧玲将原味精厂仓库的铁棚卖给林枝荣。8月28日林枝荣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给黄慧玲支付2000元为定金。林枝

荣答应全部拆下来后再支付剩余的3000元。作为原味精厂退休的老职工，黄慧玲没有经过五指山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的批准和同意，擅自将原味精

厂干浸膏仓库房顶的铁棚以5000元的价格私自卖给五指山通什荣荣废旧金属回收站个体经营户林枝荣。



（二）五指山通什荣荣废旧金属回收站

五指山通什荣荣废旧金属回收站个体经营户林枝荣为了拆卸下原味精厂干浸膏仓库房顶的铁棚，将拆卸铁棚的活承包给亲戚李国建（五指山通

什什乐废品回收站个体经营户）拆卸，口头约定拆卸费的价格为每平米22元，拆卸设备（氧气、乙炔）和工具由李国建负责。林枝荣和李国建没有

签订任何文字合同，也没有约定涉及拆卸的安全措施及注意事项，拆卸现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没有协调、督促李国建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拆卸

过程也没有到现场实施监督。

（三）五指山通什什乐废品回收站

五指山通什什乐废品回收站个体经营户李国建为完成承揽的拆卸活，通过远在深圳的老乡张杨兴联系上在三亚的陈杰，之后李国建联系上陈杰

说，叫陈杰帮忙找人帮他拆，并通过微信把原味精厂仓库铁棚的图片发给陈杰。陈杰于是打电话给拆卸工人方国（身份证号：

440823197102******,特种作业操作证号：T440823197102130001X,作业类别：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准操项目：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说五指山

市这边朋友有660平米的铁棚要拆，问方国要做不做？方国和工友罗成、罗兵等人商量后，跟陈杰说拆卸费20元一平米才能做。过三天后，陈杰打

电话给方国说，李国建同意20元一平米。之后，陈杰将李国建的联系方式告诉方国，叫方国等人到五指山市来找李国建。2021年8月29日中午，方

国、俞斌和罗成、罗兵兄弟俩分别从儋州和海口在五指山集合。方国联系上李国建后李国建带方国、罗成等四人到原味精厂仓库察看拆卸现场，之

后李国建带四名拆卸工人到五指山旅游山庄午休。8月29日下午约14时30分，方国等四人到仓库拆卸现场。方国等人以拆卸高度太高和拆卸面积少

为由，要求每平米增加2-3元，李国建不同意，并要求方国当场打电话给介绍人陈杰，陈杰说朋友介绍的，能做就做，之后方国和罗成等人商量后

最终同意原来谈好的价格拆卸费每平米20元。在方国、罗成等人跟李国建谈价格时，方国等人要求第二天李国建要用吊车来吊住铁架辅助切割，但

李国建8月30日没有安排吊车辅助作业，也没有到现场监督拆卸情况，并以安排吊车作业增加费用为由，在工人拆卸过程中没有落实安全措施，拆

卸现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没有设置作业现场安全区域，没有确保施工现场的安全，没有核实拆卸工人的上岗资格，作业现场没有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

（四）作业工人罗成、罗兵

拆卸工人罗成、罗兵没有特种作业操作证就上岗从事热切割作业，无证上岗，在没有确保施工安全的情况下，冒险作业，在切割房顶铁架过程

中，没有按照高空作业施工规范要求做好安全防护，系好安全带。

八、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作业工人罗成无证上岗，冒险作业，高空作业没有系好安全带，在高7.5米宽35公分的墙体上切割房顶上的铁架，铁架割断的瞬间因铁架重力

原因，致使墙体上预埋件脱落，将在墙体上作业的罗成扯拉从高处坠落导致事故发生。

（二）事故间接原因

1.五指山通什什乐废品回收站（个体经营户李国建），安全意识淡薄，没有核实所雇佣的拆卸工人上岗资格，对拆卸仓库铁棚存在的安全隐患

视若无睹，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对在拆卸过程中工人提出的用吊车吊住铁架的提议没有落实安全防范措

施，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拆卸现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没有设置作业现场安全区域，置若罔闻，没有到现场监督拆卸情况。

2.五指山通什荣荣废旧金属回收站（个体经营户林枝荣），为了拆卸下原味精厂干浸膏仓库房顶的铁棚，将拆卸铁棚的工作承包给亲戚李国

建，没有签订任何施工合同，没有约定任何安全措施，拆卸现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没有协调、督促李国建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没有到拆卸现场

实施监督。

3.黄慧玲，没有经过五指山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的批准和同意，擅自将原味精厂干浸膏仓库房顶的铁棚私自卖给林枝荣，其行为是造成事故的

最初起因。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拆卸工人无证上岗，冒险作业，高空作业没有系好安全带、自我保护意识差，雇佣单位施工现场安全措施不落实、防

护、监督不到位等因素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九、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根据调查事实，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事故责任单位、相关责任人提出如

下处理建议：

（一）事故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五指山通什什乐废品回收站（个体经营户李国建），承揽拆卸铁棚工程，安全意识淡薄，没有核实所雇佣的拆卸工人上岗资格，对拆卸仓库

铁棚存在的安全隐患视若无睹，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对在拆卸过程中工人提出的用吊车吊住铁架的提议

没有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拆卸现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没有设置作业现场安全区域，置若罔闻，没有安排专人负责现

场安全管理，并对拆卸现场实施有效监督，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二十八条、

《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根据《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的

规定，建议对其处3000元的罚款。

2.五指山通什荣荣废旧金属回收站（个体经营户林枝荣），将拆卸铁棚工程承包给李国建，没有签订任何施工合同，没有约定任何安全措施，

拆卸现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没有协调、督促李国建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没有安排专人负责现场安全管理，并对拆卸现场实施有效监督，对事故

的发生负次要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二十八条、《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五

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根据《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建议对其处2000元的罚款。

（二）事故责任人认定及处理建议

1.罗成，李国建雇佣的拆卸工人，没有特种作业操作证就上岗从事热切割作业，无证上岗，没有高空作业操作证，在没有确保施工安全的情况

下，冒险作业，在切割房顶铁架过程中，没有按照高空作业施工规范要求做好安全防护，系好安全带，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五十五条、《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考虑到其在事故中已重伤住

院，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对其处1000元的罚款。

2．黄慧玲，原通什市味精厂退休工人，政治面貌:中共党员，没有经过五指山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的批准和同意，擅自将原味精厂干浸膏仓库

房顶的铁棚以5000元的价格私自卖个指山通什荣荣废旧金属回收站个体经营户林枝荣，其行为是造成事故的起因，因其行为涉嫌侵占国有资产，建

议将问题线索移交市纪委监委处理。

3.罗兵，李国建雇佣的拆卸工人，没有特种作业操作证就上岗从事热切割作业，没有高空作业操作证，无证上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五十五条、《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对其处1000元的罚款。

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促进全市废品回收行业安全形势的稳定，提出以下防范和整

改措施：

（一）废品回收单位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个体经营户法定责任，要执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

和行业规章标准，要在有危险的生产经营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在高空作业时要安排专人现场管理，在拆卸过程要认真到场履职，负起现

场管理责任，在关键时间节点要盯守现场，要加强拆卸项目的管理，对施工现场隐患问题，要严格落实安全保障措施，消除事故隐患，要落实安全

投入并实施到位，确保施工安全。对所雇佣的劳务人员，要核实其上岗资格，确保持证上岗。

（二）拆卸施工人员要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法律法规和高空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重点加强对施工关键环节、关键工序的安全控制，对可能危及

作业人员生命安全的隐患，要果断采取停止作业、作业人员撤离现场等强制措施，确保安全施工。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能上岗作业，要正确佩戴安全防护用品，提高高空作业人员的自我防护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确保施工安全。

（三）五指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要严格履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监管责任，做好废品回收行业的监管，要举一反三、吸取教训，真正落

实回收站安全监督责任制，认真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标准，建立有效的安全监督工作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和措施，加大力度做好各废

品回收点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四）五指山市国有资产服务中心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完善国有资产的相关租赁手续，特别是对改制、转制的国有老旧厂区厂房的管

理，要建立、健全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履行安全工作职责，明确国有资产管理人员和责任范围，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避免项目资产管

理出现空挡期和无人管理状态，防止国有资产被盗卖，要协调相关单位和人员落实整改措施，共同做好安全管理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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